
松原机场油库增容项目施工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松原机场油库增容项目施工 (招标项目编号: 无 )    ,已由    中国民用航空东北地区管

理局    批准  ( 东北管理局关于松原机场油库增容项目初步设计行业审查意见的函 ( 民航东北局

函【2025】118号 ) ),资金来源为    企业自筹 ，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    中国航空

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为    中航材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本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    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招标内容与范围：    2.1项目名称：松原机场油库增容项目施工。 2.2项目立项批准文号

：航油有限东北发〔2024〕6号 2.3项目概况： 工艺工程 在现有储罐区东北侧新建1座500立方米立

式内浮顶储罐，在储罐区西侧新建1座325立方米隔油及事故污水收集池，敷设工艺管道，设置自吸

管道泵1台、粗过滤器1台、质量检查罐1座、阀门等工艺设备；扩建现有油车库，采用在北侧接建的

方式，接建后油车库总建筑面积为365平方米。 电气、自控工程 新建1台落地式低压配电箱为本次

新增设备供电，电源引自现有配电柜的进线柜。配套建设照明系统、防雷接地保护系统等。新建储

罐配置伺服液位计、多点平均温度计、浮盘指示器、音叉液位开关等仪表设备；建设自控系统、紧

急关断系统(ESD)以及可燃气体检测与报警系统、智慧油库等。 2.4项目地点：松原机场。 2.5招标

范围：新建1座500立方米立式内浮顶锥底油罐、接建1座115平方米油车库，新建1座325立方米隔油

及事故污水收集池，以及配套的工艺、结构、消防、给排水、供配电、通信自控、暖通工程等。具

体招标范围以技术标准要求及工程量清单、图纸为准。 2.6计划工期：自2025年9月30日至2026年

9月30日。 2.7标段划分：/。 2.8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2.9招标编号

：0748-2543CA2071DQ/01   

    招标暂估金额：      4229821.19    （元人民币）

     项目地址:    吉林松原机场   



    其它说明:   无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以下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注册、合法存续，具有法人和一般纳税人资格，经营能力未受限制，财产未被接管或冻结；在法律

上和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并独立于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 （2）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下列资质：

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的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③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

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④须具备有效期内的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子项目应包括：工业管

道安装（GC2）级（含）以上； （3）人员要求：项目经理须为注册在本单位的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

以上注册建造师，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本），且不得担任其他在建工程和其他待建

工程的项目经理，并出具书面承诺；项目经理须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且为本项目专职项目经理

。拟派项目经理若有其他在建工程，须符合《民航局机场司关于进一步明确注册建造师担任施工项

目负责人有关意见的通知》的要求； 使用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的，应满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5号文中明确的电子证书有关

使用要求。 （4）信誉要求： ①投标人未被“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投标

人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查询路径：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系统首页，点击“失信被执行人”，输入单位相关信息，点击“查询”。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查询路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首页，“企业信用信息”，输入企业名称，点击“查

询”，然后进入企业信用信息，点击“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②投标人和投标人项目经理近三年

（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在检察机关无行贿记录（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结果为准。

投标人查询路径：高级检索→案由→刑事案由→贪污贿赂罪→单位行贿罪；投标人项目经理查询路

径：高级检索→案由→刑事案由→贪污贿赂罪→行贿罪）。 ③投标人近三年（2022年1月1日至投标

截止时间）无工程项目质量安全事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结果为准。查询路径：高级检索

→案由→刑事案由→危害公共安全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3.2本次招标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法定代

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都不得在本招标项目中

同时投标。   

    本项目   不允许   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    2025-09-23 16:00:00 - 2025-09-29 16:00:00   

     招标文件获取方法：    在线获取文件   

     招标文件获取地址：    https://ggzyfw.beijing.gov.cn/   

     其他说明：    4.1请投标人于2025-09-23 16:00:00至2025-09-29 16:00:00（法定公休日、

法定节假日除外），携带登记资料在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

（https://zbtb.caac.gov.cn/）进行投标登记或将登记资料传真至 /进行投标登记或将登记资料扫

描件电子版发送至 /进行投标登记。 登记资料包括： 营业执照副本、经办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

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以上资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以及经办人联系方式（手机、电话、

传真以及电子邮箱等）。 凡领购招标文件请在中航材招投标交易云平台

（http://www.cabidding.com.cn/）注册。 提示：投标人需在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

系统（https://zbtb.caac.gov.cn）网上完成注册和投标登记。 5.1 请投标人于2025-09-23

16:00:00至2025-09-29 16:00:00（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

台https://ggzyfw.beijing.gov.cn/获取招标文件，且在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

（https://zbtb.caac.gov.cn）网上完成注册和投标登记，方可参与本项目投标 购买招标文件。或

请投标人于 2025-09-23 16:00:00至2025-09-29 16:00:00（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

/下载招标文件，并于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之前购买纸版招标文件，并以纸版招标文件为准。

5.2 招标文件每标段售价 1000元，技术资料等售价 0 元，售后不退。 5.3 邮购招标文件的，需另

加手续费（含邮费）0元。招标人在收到邮购款（含手续费）后 2日内寄送。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5-10-14 15:30:00   

     投标文件递交方法：    现场递交文件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68号）   

     其它说明：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其他公告内容

    其他公告内容 ：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平台、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上发布。 异议联系人：孙工 异议联系电话



：0431-89917509     

    潜在投标单位必须下载招标文件才能递交投标文件（联合体投标的，应至少有一个联合体成员

下载招标文件）

七、公告发布媒介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s://ggzyfw.beijing.gov.cn/);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名称：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机场路3500号机场油库   

     联系人：    白工   

     联系电话：    0431-89917510   

     电子邮件：    baijx@cnaf.com   

     传真：    无   

     网址：    无   

     招标人账号：    无   

     招标人开户行：    无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中航材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天祥路6号院北京东航中心2号楼8层   

     联系人：    刘翼   

     联系电话：    024-88296026   

     电子邮件：    dongbei@casc.com.cn   

     传真：    100125   

     网址：    无   

     招标代理机构账号：    9902001818602029   

     招标代理机构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正义路支行   

招标人或其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盖企业CA电子印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盖个人CA电子印章）

     声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招标项目交易中心仅提供招投标信息及开、评标场所等见证

服务，不具有行政监督管理责任， 招标过程由招标人负责组织及解释。招标人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如有违法违规行为，招标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招标条件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六、其他公告内容
	七、公告发布媒介
	八、联系方式

